
附件 2 

中原农险河南省宜阳县地方财政补贴性中药材种植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组成。凡涉及本

保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或电子形式。 

第二条  具有保险利益的中药材种植户、中药材种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作为本保险合

同的被保险人。 

保险标的 

第三条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中药材可作为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以下简称“保险中

药材”）： 

（一）经过政府部门审定的合格品种，符合当地普遍采用的种植规范标准和技术管理要

求； 

（二）种植场所在当地洪水水位线以上的非蓄洪、行洪区； 

（三）生长和管理正常。 

第四条  间种或套种的其他作物，不属于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 

保险责任 

第五条  在保险期间内，由于下列原因直接造成保险中药材的损失，且损失率达到 20%

（含）以上，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一）暴雨、洪水（政府行蓄洪除外）、内涝、风灾、雹灾、冻灾、旱灾等自然灾害； 

（二）火灾、野生动物毁损等意外事故； 

（三）病虫草鼠害。 

责任免除 

第六条  下列原因造成保险中药材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 

（二）他人的恶意破坏行为，或投保人及其家庭成员、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投保

人或被保险人雇用人员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管理不善； 

（三）越区引进新品种，没有按照生产技术规程要求进行生产管理或管理措施失误； 

（四）采用不成熟的管理技术，没有按照生产技术规程要求进行生产管理或管理措施

失误； 

第七条  下列损失、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后，被保险人自行毁掉或放弃田间管理的保险中药



材产生的损失或费用； 

（二）其他不属于本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费用。 

保险金额与保险费 

第八条  保险中药材的每亩保险金额参照保险中药材生长期内投入的生产成本，由投保

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具体保险金额以保险单载明为准。 

保险金额=每亩保险金额（元/亩）×保险面积（亩） 

保险面积以保险单载明为准。 

保险期间 

第九条  保险中药材分一年收获、多年收获（含二年收获）和连年收获，其中一年收获

中药材的保险责任期间自保险中药材苗齐或者移栽成活时起至成熟开始收获时止；多年收获

和连年收获中药材的保险责任期间为一年。具体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 

保险人义务 

第十条  订立本保险合同时，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

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向投保人说明本保险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

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

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

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第十一条  本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 

第十二条  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认为被保险人提供的有关索赔的证明和资料

不完整的，应当及时一次性通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补充提供。 

第十三条  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的赔偿请求后，应当及时就是否属于保险责任作出核定，

并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情形复杂的，保险人在收到被保险人的赔偿请求后三十日内未

能核定保险责任的，保险人与被保险人根据实际情形商议合理期间，保险人在商定的期间内

作出核定结果并通知被保险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达成有关赔偿金额的协议

后十日内，履行赔偿义务。 

保险人依照前款的约定做出核定后，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应当自作出核定之日起三日

内向被保险人发出拒绝赔偿保险金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第十四条  保险人自收到赔偿请求并确定属于保险责任之日起六十日内，对其赔偿数额

不能确定的，可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可以确定的数额先予支付；待确定最终赔偿数额后，再

支付相应差额。 

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 

第十五条  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中药材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

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并如实填写投保单。 

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

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本合同。保险合同自保险人的解约通知

书达到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时解除。 



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

赔偿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

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 

第十六条  除另有约定外，投保人应在保险合同成立时交清保险费。 

第十七条  被保险人应当遵守国家以及地方有关中药材种植管理的规定，做好种植管理，

建立、健全和执行田间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接受农业部门和保险人的防灾检查及合理建议，

切实做好安全防灾防损工作，维护保险中药材的安全。 

保险人可以对保险中药材的安全状况进行检查，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提出消除不安全因

素和隐患的书面建议，投保人、被保险人应该认真付诸实施。 

投保人、被保险人未按照约定履行其对保险中药材的生产安全应尽责任的，保险人有

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解除保险合同。 

第十八条  保险中药材转让的，被保险人或受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 

第十九条  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被保险人应该： 

（一）尽力采取必要、合理的措施，防止或减少损失； 

（二）立即通知保险人，并书面说明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和损失情况； 

（三）保护事故现场，允许并且协助保险人进行事故调查。 

第二十条  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时，应向保险人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一）保险单正本或保险凭证； 

（二）索赔申请书和损失清单； 

（三）投保人、被保险人所能提供的其他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

关的证明和资料。 

第二十一条  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约定的义务，导致损失扩大或保险人无法核实损失

情况的，保险人对损失扩大的部分以及无法核实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 

赔偿处理 

第二十二条  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中药材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

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 

第二十三条  保险中药材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保险人按照下列方式赔偿： 

（一）一年收获中药材： 

赔偿金额=不同生长期每亩最高赔偿标准×损失率×受损面积 

损失率=单位面积植株损失数量（或平均损失产量）/单位面积平均植株数量（或平均正

常产量）×100% 

不同生长期的最高赔偿标准 



生长期 每亩最高赔偿标准 

苗期 

（移栽成活至根膨大/茎拔节前） 
每亩保险金额×40% 

根茎器官形成期或生殖生长期 

（药用价值未形成） 
每亩保险金额×70% 

成熟期 

（药用价值形成） 
每亩保险金额×100% 

 

（二）多年收获、连年收获中药材： 

赔偿金额=不同生长年限每亩最高赔偿标准×损失率×受损面积 

损失率=单位面积植株损失数量（或平均损失产量）/单位面积平均植株数量（或平均正

常产量）×100% 

不同生长年限的最高赔偿标准 

生长年限 每亩最高赔偿标准 

定植成活-1 年（不含） 每亩保险金额×70% 

1 年（含）以上 每亩保险金额×100% 

 

1.保险中药材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后，保险人对遭受损失的保险中药材进行现场

查勘并做好记录，其损失率由保险人会同农业技术部门（或气象部门、林业技术部门）按照

河南地区通行的农业技术规范科学开展损失测定。 

2.在发生损失后难以立即确定损失程度的情况下，可实行两次定损。第一次定损先将灾

情和初步定损结果记录在案，经一定时间观察期后二次定损，以确定确切损失程度。 

3.如果保险中药材在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损失的同时遭受非保险责任灾害损失，对非

保险责任灾害造成的损失，应从总损失中扣除。 

第二十四条  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面积小于其可保面积时，可以区分保

险面积与非保险面积的，保险人以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面积为赔偿计算标准；无法区分保险面

积与非保险面积的，保险人按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面积与可保面积的比例计算赔偿。保险单

载明的保险面积大于其可保面积时，保险人以可保面积为赔偿计算标准。 

本条所称可保面积指符合本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中药材实际种植面积。 

第二十五条  保险事故发生时，如果存在重复保险，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相应保

险金额与其他保险合同及本保险合同相应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其他保险人应承担的赔偿金额，本保险人不负责垫付。若被保险人未如实告知导致保

险人多支付赔偿金的，保险人有权向被保险人追回多支付的部分。 



第二十六条  未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谎称发生了保险事故，向保险人提出赔偿请

求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并不退还保险费。 

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不承担赔偿保险

金的责任，不退还保险费。 

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以伪造、变造的有关证明、资料或者其他证据，

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程度的，保险人对其虚报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七条  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应由有关责任方负责赔偿的，保险人自向被

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有关责任方请求赔偿的权

利，被保险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必要的文件和所知道的有关情况。 

被保险人已经从有关责任方取得赔偿的，保险人赔偿保险金时，可以相应扣减被保险

人已从有关责任方取得的赔偿金额。 

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有关责任方请求赔偿权

利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

意放弃对有关责任方请求赔偿权利的，该行为无效；由于被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致

使保险人不能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可以扣减或者要求返还相应的保险金。 

第二十八条  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其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争议处理与法律适用 

第二十九条  因履行本保险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保

险单载明的仲裁机构仲裁；保险单未载明仲裁机构或者争议发生后未达成仲裁协议的，依法

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条  与本保险合同有关的以及履行本保险合同产生的一切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 

其他事项 

第三十一条  保险中药材发生全部损失，属于保险责任的，保险人在履行赔偿义务后，

本保险合同终止；不属于保险责任的，本保险合同终止，保险人按日比例计收自保险责任开

始之日起至损失发生之日止期间的保险费，并退还剩余部分保险费。 

释义 

第三十二条  本保险合同涉及下列术语时，适用下列释义： 

（一）中药材：按照收获年限可分为一年收获、多年收获（含二年收获）和连年收获。

其中一年收获是指多为一年生草本，少数为多年生草本和灌木，主要包括丹参、牛膝、地黄、

山药、艾叶、白芷等；多年收获（含二年收获）是指播种 2年（含）以上的中药材，主要包

括柴胡、远志等；连年收获是多为以果实、种子、或者花入药的木本或者多年生草本，主要

包括山茱萸、辛夷、杜仲、栀子、山楂和金银花等。 

（二）暴雨：指每小时降雨量达 16 毫米（含）以上，或连续 12 小时降雨量达 30 毫米

（含）以上，或连续 24 小时降雨量达 50 毫米（含）以上的降雨。 

（三）洪水：指山洪暴发、江河泛滥、潮水上岸及倒灌或暴雨积水。规律性涨潮、海水



倒灌、自动灭火设施漏水以及常年水位线以下或地下渗水、水管爆裂、政府行蓄洪不属洪水

责任。 

（四）内涝：由于降水过多，地面积水不能及时排除，农田积水超过作物耐淹能力，造

成作物减产的灾害。 

（五）风灾：指 8 级（含）以上，即风速在 17.2 米/秒（含）以上的自然风。 

（六）雹灾：指在对流性天气影响下，积雨云中凝结生成的冰块从空中降落，造成作物

严重的机械损伤而带来损失的灾害。 

（七）冻灾：指因遇到 0℃（含）以下或长期持续在 0℃（含）以下的温度，引起动物

丧失一切生理活力，造成死亡的现象。 

（八）旱灾：指因自然气候的影响，土壤水与农作物生长需水不平衡造成植株异常水分

短缺，从而直接导致农作物减产和绝收损失的灾害。 

（九）火灾：在时间或空间上失去控制的燃烧所造成的灾害。构成本保险的火灾责任必

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1.有燃烧现象，即有热有光有火焰； 

2.偶然、意外发生的燃烧； 

3.燃烧失去控制并有蔓延扩大的趋势。 

（十）野生动物毁损：指因野生动物的践踏、撕咬造成保险中药材损失。 

（十一）病虫草鼠害：大面积、集中连片发生的，并造成保险中药材严重损失的常见病

虫草鼠害。以农业主管部门或农业技术部门鉴定为准。 

 

 


